
古古人人如如何何保保护护环环境境？？

环境保护是当前社会十分关
注的话题， 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
力下， 我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不小
的成绩。其实数千年来，我国古人
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

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
护的具体措施， 比如春天不能用
雌鸟或兽祭祀， 不能杀怀孕的母
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
渔； 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
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
了 第 一 部 关 于 环 境 保 护 的 法
律———《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 逐渐
完善了这些制度， 对当时的环境
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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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规定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 历朝历
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 早在夏朝便有
这样的规定： “春三月， 山林不登斧
(斤)， 以成草木之长； 夏三月， 川泽不
入网略， 以成鱼鳌之长。” 其大概意思
就是说， 春天不能砍树， 夏天不能乱
捕鱼， 这即所谓的 “禹禁”。 禹禁是否
真产生于夏朝， 有待确证， 但此类禁
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我
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 《国语》 中， 有一个里革 “断
罟 (gǔ， 渔网) 匡君” 的故事。 有一年
夏季， 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
鱼， 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
非常愤怒， 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
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

里革对鲁宣公讲了古代何时可以
捕鱼，何时可以捕鸟捕兽的古训。 这些
都是古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具体规定。里
革是这么说的，“古时候， 大寒以后，冬
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
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
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 当鸟兽开始孕
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
禁止用网捕捉鸟兽， 只准刺取鱼鳖，并
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
助鸟兽生长。 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
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
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
宗庙和庖厨的需要， 这是为了储存物
产，以备享用。 ”

鲁宣公为此还表扬了里革， 认为
“吾过而里革匡吾， 不亦善乎。”

秦朝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
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
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
材木山林及雍堤水。 不夏月，毋敢夜草
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
罔，到七月而纵之。 ”也就是说，春天二
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
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
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

鸟， 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
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
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
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
规定， 历朝多有， 如西汉宣
帝元康三年 (公园前63年 )
夏六月下诏说： “夏六月，
诏曰 ： ‘前年夏 ， 神爵集
雍。 今春， 五色鸟以万数飞
过属县， 翱翔而舞， 欲集未下。 其令
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 弹射飞鸟。
具为令。’” 这可以算作一道专门保护
鸟类的诏令。 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
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 不准坏
鸟巢、 掏鸟蛋， 甚至飞石打鸟， 规定
得十分明确， 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 甘肃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
发现了一份 “月令诏条”。 这份 “月令
诏条”， 原名为 “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
四时月令五十条”， 用墨书写在悬泉置
的一面墙上。

从原文可知， 《四时月令诏条》，
是西汉元始五年 (公元5年) 由王莽奏
呈、 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 月
令五十条， 分属十二个月， 写明每月
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 所涉事项包
括农林牧副渔各业， 要求下级官吏尽
力奉行。 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 上写
诏条正文， 下写解释文字。 如第二条，
上写 “禁止伐木”， 下写 “谓大小之木
皆不得伐也， 尽八月。 草木零落， 乃
得伐其当伐者”。

到了宋朝， 据 《宋大诏令集》 记
载， 宋太祖建隆二年 (961年) 二月下
禁采捕诏， 规定春天二月， 一切捕鸟
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 不得
伤害兽胎鸟卵， 不得采捕虫鱼， 弹射
飞鸟， 以此永为定式。 当赵匡胤下这
道保护命令时， 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
国之时 ，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
生物资源的保护 ， 这是十分难能可
贵的 。

唐朝韦后奢靡 珍禽几乎灭绝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 法令等文

件， 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 也
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战国时的荀
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 “草木
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
夭其生 ， 不绝其长也 ； 春耕 、 夏耘 、
秋收、 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
绝， 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 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
耸听 ， 在历史上 ， 确实发生过因为
“宫室无度” 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 我国曾出现过几
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 其中一次
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
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
皮做裙子和衣服， 使得百官效法， 争
相制作奇装异服， 一时间江岭珍禽几
乎被捕绝。

公元713年， 李隆基即位， 是为唐
玄宗， 玄宗努力革除病端， 刷新政治。
并根据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议， 命令
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
庭 ， 当众付之一炬 ， 并不许朝官史
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 ， 我国历史上
最严 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
解决 。

明朝永乐年间 (1403年—1425年)，
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
造办为名， 盗伐五台山山林。 伐木者
“千百成群， 弊山罗野， 斧斤如雨， 喊
声震天，” 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 又将
魔爪伸向深山，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
树林被砍光， 九成以上转手倒卖， 从
中牟取暴利。

后来， 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专
门治理活动， 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
郁葱葱的山林。

摘自 《北京晚报》

老北京名气最大的商业街，非王府
井莫属，外地人刚听到这个名字时往往
会有些奇怪：哪家王府的井这么有名？

王府井大街本名“十王府街”，亦称
“王府街”， 因明代这条街上有10座王
府、3座公主府，清依明制，亦在此街上
建王府。 据朱启钤先生回忆，以豫王多
铎府最大，今协和医院不过是其中一部
分， 连帅府园箭厂当年也包在其中，乃
王府卫队的操练场。 多铎战功卓著，是
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地位特别尊崇，
故清代多称此街为“王府街”。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重新
厘定地名 ， 因街的南端有一甜水井 ，
故与王府合称， 改名为 “王府井”。

据光绪十一年 《京师坊巷志稿》记
载， 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1258口井，绝
大多数是苦水井，做饭不香，洗衣服不
干净，洗头发黏手，甜水井是稀缺资源，
故名声特别响亮，王府与井并称，这就
标明了街道首尾的标志性建筑，根据清
代地图，此井为该街唯一的一眼井。

王府井的繁华， 得益于老东安市
场， 那里原本是明代一座王府， 清初
封给吴三桂， 改称 “平西王府”， “三
藩之乱” 后， 王府改成神机营的操场。
清初内城为八旗驻扎， 不允许汉人居
住， 一直少有买卖， 但末期东交民巷
使馆区已成国中之国， 清政府禁令事
实上已经失效。 1903年， 经善耆、 那
桐奏请， 慈禧批准， 废弃已久的神机
营操场被迫开放给游商， 一举打破了
老城区原有的宁静 ， 由于顾客密集 ，
距离适宜 ， 各国商号也来此街经营 ，
王府井商业街迅速走向繁荣。

解放前， 老东安曾有两次大失火。
一是1912年，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

各方催促他南下就职，他指示手下士兵
抢劫商户 ，四处纵火 ，表示发生了 “兵
变”，他不得不留在北京弹压。这一把火
几乎将老东安彻底摧毁，为平息商家的
愤怒，重建老东安时，向南扩充了不少
面积。

二是1920年， 锦益兴玩具店老板
文焕章因欠债甚多， 自行纵火， 制造
事端， 将东安电影院、 中华舞台等全
部焚毁， 东来顺、 稻香春、 吉祥戏院
等大户联合出资， 请来消防队， 才控
制了火势 ， 此次大火虽小于几年前 ，
损失却也非常惨重。

有趣的是，王府井大街还有一个英
文名，叫“莫理循大街”，莫理循是澳大
利亚人，著名记者，1894年来中国，后被
《泰晤士报》 聘用，1897年起他长住北
京，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等，1912年被袁
世凯聘为总统政治顾问，曾力荐中国参
加“一战”，被段祺瑞采纳，取得了较好
的结果，1920年去世。 莫理循在王府井
大街上住了很多年，由于他在西方知名
度很高，当时外国人记不住“王府井”这
么复杂的名字，故地图上标为“莫理循
大街”。

街是无数故事的组合， 而王府与
井组合起来， 便成就了老北京的一段
传奇。 摘自千龙网

■史海钩沉

王府井
是谁家的井？

明明清清皇皇帝帝禁禁献献奇奇珍珍异异兽兽


